附件二
湖南商学院学生寒暑假留校住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对寒暑假留校学生住宿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寒暑假留校住宿须履行申请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留校住宿。学生寒暑假留校住宿的申请审批程序为：

1. 学生本人在放假前两周申请，征得家长同意，填写《湖南商学院学生寒暑假留校住宿申请审批表》，说明留校住宿的原因、期限和联系方式，作出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及加强自我安全保护的承诺；

2．辅导员（班主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学院学生工作分管领导审核并签署意见；

3．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根据申请学生人数和公寓床位实际情况进行审批；

4．经批准于寒暑假留校住宿的学生持学生证、工作学习证明和《湖南商学院学生寒暑假留校住宿申请审批表》到学生公寓园区指定地点办理入住手续。

第三条  留校住宿的学生实行集中居住，集中管理。

第四条  各学院要对寒暑假申请留校住宿的学生严格审核条件、从严审批；对经批准同意留校住宿的学生，要建立统一管理台账，要集中进行纪律与安全教育，根据实际情况组建临时班组，并指定临时负责的学生干部，做好留校学生的教育管理；要安排专人负责留校学生的教育管理，深入寝室，加强与留校学生的联系与沟通，做好相关教育与管理工作。

第五条  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要对留校住宿学生严格执行查房制度、出入登记制度、保安巡逻值班制度和维修服务值班制度等，切实做好留校住宿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学生寒暑假留校住宿期间发生的违纪行为，严格按《湖南商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进行处理。

第六条  原则上不提倡学生提前到校（学生公寓园区一般在开学前一周提前开园），因特殊原因在学生公寓园区开园前提前到校的学生，参照寒暑假留校住宿管理办法办理相关住宿手续。严禁学生擅自开启使用已关闭的学生公寓，违者视情节给予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

第七条  本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执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者，以本办法为准。

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学生工作处

                                              2012年6月

